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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來計劃

有關我們未來計劃的詳細描述，請參閱「業務 — 我們的策略」。

[編纂]用途

我們估計，經扣除與[編纂]有關的專業費用、[編纂]及其他費用後，我們將按[編纂]

每股[編纂][編纂]港元收取[編纂][編纂]淨額約[編纂]港元。

我們計劃將[編纂][編纂]用作以下用途：

‧ 約[編纂]%或[編纂]港元將用於資助持續的臨床研發活動，以及核心產品GH21的
上市註冊成本及開支：

o 約[編纂]%或[編纂]港元將用於推進GH21的2期及3期臨床試驗及上市註冊，
包括向臨床試驗中心、CRO、SMO及CDMO付款、將使用的原材料及耗材
成本以及上市註冊程序開支。就GH21聯合格索雷塞而言，我們的目標是
2027年下半年完成針對KRASG12C初治患者的2期臨床試驗，並於2027年開始
3期臨床試驗，預期於2029年完成，完成後將於2029年向國家葯監局提交
NDA申請；我們亦計劃於2027年底前完成針對KRASG12C抑制劑耐藥性患者
的2期臨床試驗，並於2028年向國家葯監局提交NDA申請以獲得有條件批
准。對於GH21聯合奧希替尼，我們的目標是於2026年第三季度完成針對第
三代EGFRi耐藥非小細胞肺癌患者的1b期臨床試驗，於2026年第四季度開
始2期臨床試驗，預計於2029年完成；及

o 約[編纂]%或[編纂]港元將用於推進我們GH21聯合GH55治療MAPK通路激活
的實體瘤患者的1期臨床試驗，包括向臨床試驗中心、CRO、SMO及CDMO

的付款，以及所用原材料及耗材的成本。我們預計將於2026年第一季度獲
得國家葯監局的IND批准，我們的目標是於2026年第二季度開始1期臨床試
驗，並於2027年第一季度完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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‧ 約[編纂]%或[編纂]港元將用於資助GH56的1期及2期臨床試驗：

o 約[編纂]%或[編纂]港元將用於資助GH56正在進行的針對MTAP純合缺失實
體瘤患者的1期臨床試驗，以及在中國針對肉瘤和腦膠質瘤患者的兩項2期
臨床試驗，包括向臨床試驗中心、CRO、SMO及CDMO付款，以及將使用
的原材料及耗材的成本。我們的目標是於2027年完成1期臨床試驗。此後，
我們的目標是於2026年第三季度在中國開展兩項2期臨床試驗；

o 約[編纂]%或[編纂]港元將用於資助GH56在美國的1期臨床試驗，包括向臨
床試驗中心及CRO付款，以及將使用的原材料及耗材的成本。我們的目標
是於2026年第四季度在美國開展1期臨床試驗；

‧ 約[編纂]%或[編纂]港元將用於資助我們若干其他候選藥物的持續臨床研發活動：

o 約[編纂]%或[編纂]港元將用於推進我們針對患有TP53突變及WGD的實體瘤
患者的GH2616的1期臨床試驗，包括向臨床試驗中心、CRO、SMO及CDMO

的付款，以及將使用的原材料及耗材的成本。我們的目標是於2027年上半
年完成1期臨床試驗；及

o 約[編纂]%或[編纂]港元將用於推進我們針對MTAP純合缺失實體瘤患者的
GH31 I期臨床試驗，包括向臨床試驗中心、CRO、SMO及CDMO付款，以
及將使用的原材料及耗材的成本。我們的目標是於2026年第一季度開始1

期臨床試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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‧ 約[編纂]%或[編纂]港元將用於資助我們臨床前階段候選藥物GH1581及GH3595

的持續臨床研發活動，包括相關研究的開支、就臨床前研究及早期臨床試驗向
CRO及CDMO付款。我們的目標是於2026年第四季度向國家藥監局及FDA提交
GH1581用於MSI-H實體瘤患者的IND申請，並於2027年提交GH3595用於MSI-H或
HRD實體瘤患者的IND申請。

‧ 約[編纂]%或[編纂]港元，將用於營運資金及其他一般公司用途。

倘[編纂][編纂]淨額並未即時用作上述用途或我們無法按預期實施發展計劃的任何
部分，我們可將該等資金存放於持牌商業銀行及╱或其他認可金融機構的短期計息賬戶。
在此情況下，我們將遵守上市規則的適當披露規定。

除上述指定用途外，我們目前並無具體計劃如何分配本次[編纂][編纂]淨額，因此
管理層將保留酌情權將本次[編纂][編纂]淨額的餘額分配至該等用途。

倘上述[編纂]用途有任何重大變動，我們將發出適當公告。




